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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近年来 日 本社 会治 理 出现 了
一

个新 特征 ， 即 非 营 利 组 织作 为

一支 重要的 力 量参与 进来 ，
通过 与政府 、 企 业之 间 的 相互支持 、 承担 与合作 ，

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治 理进程 中发挥 了 积极作用 。 非 营利 组 织在参 与 法律和 制

度建 设 、 满足社会 需 求 、 维 护和 增进公共 利 益 、 协调 和理 顺社会 利 益关 系 、

化解社会矛 盾 、 激发社会活力 、 促进 社会 良性运行 等 方面均 有 良好表 现 ， 有

效地弥补 了 政府服务和 市场 的 不足 。 日 本非 营 利 组 织介入社 会 治理 并在 其 中

承担重 要职责 ， 预示着
一个单纯依靠政府 解决社会 问题 的 时 代 的 终 结 ，

以及

一个多 重 主体参 与社会发展和 社会 治理 时代 的到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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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纪 7 0 － 8 0 年代以来 ， 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

型 。 在这
一

转型过程中 ，

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 新矛盾 、 新情况涌现出来 。

同时 ，

一场范围广泛的
“

全球结社革命
”

（ ｇｌｏｂａｌ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席卷

英美等后现代国家 。 全球结社革命的重要标志 ， 是
“

有组织的志愿性活动在

全球范围内的开展和民 间的 、 非营利的或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建立 ， 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
”《

。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 不仅在公益事业中承

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还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这一全球结社革命的浪潮 ， 也将 日 本卷入其中 。 其突出表现就是 ，

2 0 世

纪 9 0 年代中期以来 ， 非营利组织② 发展势头迅猛 ， 并在社会福利 、 文化教育 、

① 莱斯特
． Ｍ ． 萨拉蒙 ：

《非营利部门的崛起》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 0 0 2 年第 3 期 。

② 日本对非营利组织所下 的定义是
“

为达成一定社会使命、 由 市民们 自发联合起来 、 持续进行

非营利社会和公益的活动 的民间组织
”

。 日 本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 本文研究的非

营利组织是狭义的 ， 指根据 《特定非营利 活 动促进法》 （
ＮＰ 0 法 ） 所设立的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 ＮＴＯ 法人 ） 以及各种市民活动 团体和志愿者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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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ＣＤ

社区营造 、 国际援助 、 灾害救助 、 维护人权 、 男女平等 、 保护环境等领域发

挥着积极作用 。 目前 ， 日 本的非营利组织正逐步参与 到社会治理进程中 ， 作

为主体之
一

发挥着政府和市场无法替代的作用 。 同时 ， 日本的非营利组织也

在社会治理中探索和践行了
一条与政府 、 企业密切配合 ， 相互合作开展活动

的道路 ， 使得 日本社会治理的成效大为改观 。

—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

非营利组织 （
ｎｏｎ

－

ｐｒｏｆｉｔ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ＰＯ ） ， 是独立于政府或民间之外 ，

从事各种非营利活动的社会组织的总称 。 非营利组织有时也被称为非政府组

织 、 第三部门 、 慈善部门 、 公民社会组织 、 独立部门 、 志愿部门 、 免税部门

等 。 非营利组织涉及慈善 、 教育 、 政治 、 学术 、 福利 、 艺术 、 环保等广泛领

域 。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
？

Ｍ ． 萨拉蒙 （ Ｌｅｓｔｅｒ

Ｍ．Ｓ ａｌａｍｏｎ
） 教授在

一

系列关于非营利组织与公民社会的著述中对非营利组织

进行了详细论述 ， 他认为非营利组织应具有 自 愿性 、 组织性 、 私有性 、 非营

利性与 自治性五点特征 。
？

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原因 ， 国外有许多卓有建树的理论研究 。

“

政府失

灵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

—“

市场失灵
”

（
ｍａｒｋｅｔｆａｉｌｕｒｅ

） 被公认为是解释非

营利组织产生的最重要的理论 。
② 该理论认为 ， 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组织 中最具

权威的公共机构 ， 理应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 成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承担者 ，

然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够公开、 官僚主义 、 浪费和低效

率 、 缺乏市场激励等因素 ， 这些局限性导致了
“

政府失灵
”

。 因此 ， 单纯依赖

政府
一

元化的服务 ， 难以满足每
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多方面需求 ， 特别是政

府在应对
一

些特殊情况时往往显得不够灵活。 同样 ， 市场的经济活动也有
一

定的局限性 ， 例如在提供公平竞争 、 维护弱者权益 、 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 完

善市场环境等方面 ， 有时不能正常发挥调节作用 ， 造成资源配置失误或浪费

性使用 ， 导致
“

市场失灵
”

。

“

合约失灵
”

（ ｃｏｎｔｒａｃ ｔｆａｉｌｕｒｅ ） 理论？是从营利

性组织的局限性人手进行阐述的 。 该理论认为 ， 由于信息不对称 ， 仅靠生产

① 参见莱斯特 ？

＆！． 萨拉蒙等 ： 《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的视界》 ，
贾西津 、 魏玉等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0 7 年 ， 第 3 页 。

② 该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伯顿 ？ 韦斯布罗德 （Ｂ ｕｒｔｏｎ Ｗｅ ｉｓｂｒｏｄ ） 提出 。

③ 该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亨利 ？ 汉斯曼 （
Ｈｅｎｒｙ Ｂ － Ｈａｎｓｍａｎｎ ） 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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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约难以防止生产者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 还由于服务购买

者不是最终的消费者 ， 因此对提供服务的机构和质量难以准确评估 ， 因此一

般的合约机制无法帮助消费者监督生产者的行为
，
从而导致

“

合约失灵
”

。 由

于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其所获得利润不能分配 ， 而只能完全用于组

织的进一步发展 ， 消费者更愿意将这类服务委托给不以 营利为 目 的的非营利

组织承担 。

在探讨非营利组织与政府 、 市场 的关 系 时 ， 常会用 到
“

志愿失灵
”

（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ｆａ

ｉｌｕｒｅ
） 理论 、

“

合作理论
”

、

“

互补理论
”

。

“

志愿失灵
”

也称第三

方理论 。

？ 该理论认先 ， 非营利组织本身也有缺陷 ，
导致

“

志愿失灵
”

， 然

而 ，

“

志愿失灵
”

可通过政府来弥补 ，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应该是
一

种伙伴关

系 。 2 0 世纪 9 0 年代以来 ， 在一些西方国家 ，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正在改

善
，

“

事实上 ， 政府和非营利部门之间 的关系更多地是以合作而非冲突为特

征 ， 因为政府 已经广泛地转向非营利部门 以帮助它满足人类需求
” ②

。

“

合作

理论
”

也认为 ， 非营利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 中 ，
虽然能弥补政府与市场

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失灵 ， 但作用有 限 ， 必须与政府协力合作 ， 才能更好

地发挥作用 。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积极援助和大力支持 ，
才能实现

一个 良性的

社会治理 。

“

互补理论
”

认为 ， 政府 、 市场和非营利组织都是满足个人需求的

手段 ， 这三者在满足个人需求方面存在相互替代性。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 ，
三

者同时发挥作用 ， 可以弥补提供某些公共产品方面的不足 。

综上所述 ， 国内外学术界在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上基本形成以 下共

识
：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和伙伴关系 ，

政府应尊重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 ， 与非营利组织相互理解 ， 相互补充 ， 相互

信赖 ， 分享利益 ， 创造新的价值 。

研究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能不提及治理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理论 。 长期

以来 ，

“

统治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和

“

治理
”

是
一

体的 ， 人们 习惯于将政府作为

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行为主体 ， 期望通过政府进行改革来构建完备的政治制

度 ，
出台相关措施来管理公共事务 ，

以实现公共事务的 良好治理 。
2 0 世纪 7 0

年代末和 8 0 年代初 ， 西方国家兴起了公共行政改革运动 ， 并迅速 向全球蔓

① 该理论由美国公共政策学者 、 非营利组织研究专家莱斯特 ？Ｍ ． 萨拉蒙提出 。 参见莱斯特 ？

Ｍ． 萨拉蒙 ： 《公共服务中的伙伴一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 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 ， 田凯译 ，
北京

： 商

务印书馆
，

2 0 0 8 年 。

② 参见莱斯特 ？

》！ ． 萨拉蒙 ： 《非营利部门的嵋起》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 0 0 2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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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

“

治理
”

也在理论和实践中被赋予 了新的内涵 ， 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

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 在众多
“

治理
”

的定义中 ， 全球治理委员会对
“

治理
”

所下的定义受到普遍认可 ：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

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 的利益得以调和

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 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

规则 ，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
？

中国学者俞可平也对
“

治理
”

和
“

统治
”

进行了阐述 ： 治理指在一个既

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 ， 满足公众的需要 。 治理的 目 的是在各种不同

的制度关系 中运用权力去引导 、 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 ， 以最大限度地

增进公共利益 。
② “

治理
”

与
“

统治
”

不同 ， 其主要区别在于 ： 统治的权威主

体是单一的 ，
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 ；

治理的权威主体是多元的 ， 除了

政府之外 ， 还包括企业组织 、 社会组织和居民 自治组织等 。
③

‘

治理理论打破了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垄断 ， 强调 了部分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

随着对治理理论的探讨 ，

‘ ‘

多元参与 、 合作共治
”

的理念逐渐形成并被广为接

受 ， 它突破了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或单
一主导 ， 强调的是引导与协商 ， 重

视的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社会。 治理的主体既可 以是公共机构 ， 也可以

是私人机构 ，
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 。 由此

，
第三部门 、

ＮＰＯ 、

非政府组织 （
ＮＧＯ

） 、 协同组合 、 协会等作为治理的主体之
一

， 参与到了社会

治理进程中 ， 并发挥了在公共事务或者公共利益中 的作用 。

社会治理 （ ｓｏｃ 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指的是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为化解社会矛

盾 、 保障公民权利 、 体现社会公正 、 激发社会活力 、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 实

现社会的良性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管理理念 、 方法和手段 ，
以实现公共利益

的最大化为 目的 。 它作为
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 ，

针对的是公共治理 、 市场

治理所不能覆盖和应对的领域 。 社会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

担重要甚至主导角色的政府 ，
也包括近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

充力量的社会非营利组织 、 市场化组织等 。 社会治理是
一

种
“

参与型
”

治理

和
“

协调型
”

治理 ， 其特征是
“

共治
”

， 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公共

产品供给途径的多样化。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罗伯特 ？

Ｄ ． 帕特

南 （ ＲｏｂｅｒｔＤ ． Ｐｕｔｎａｍ
） 在 《使民主运转起来》

一书 中指 出 ， 政府在治理过程

① 转引 自俞可平主编 ： 《治理与善治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0 0 年 ， 第 4 页 。

② 参见俞可平 ： 《治理与善治引论》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 9 9 9 年第 5 期 。

③ 参见俞可平 ： 《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1 4 年 ，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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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合理分权 ， 利 用其他主体的作用 ， 实现社会成员 对于民主治理的要求
，

从而达到
“

善治
”

的 目 的 。
？

日 本经济学家 、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神野直彦认

为 ， 社会治理是那些 自立的个体 自发地协力合作 ， 参与社会的连带民主主义 。

同时 ， 社会治理的 目标也是凭借多元化政策来实现市民的多元化的价值 。
② 因

此 ， 非营利组织作为主体之一 、

“

共治
”

的一方加人到社会治理进程之中 ， 有

效整合社会资源 ， 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 ， 是实现高效 、 合理的社会治理 ，

即
“

善治
”

的途径 。

探讨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 ， 有学者用
“

多中心理论
＂

与
“

制

约理论
”

予以 阐释。

“

多中心理论
＂ ③ 打破了 以往认为只有国家或市场是解决

公共事务治理之道的传统思维 ， 在政府与市场两个中心之外将社会作为
“

第

三个中心
”

引入 。
④ 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中心 向 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 心转变 ，

多 中心治理模式是整合政府 、 市场以及公众的多元结构 。 这就意味着 ， 以往

由行政部门一元化独 占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局面被打破 ，

一

种政府 、

市场 、 公民社会三者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正在形成 。

“

制约理

论
”

强调非营利组织在 国家和社会之间构筑权力平衡机制 ， 试图 制约和监督

政府权力 ，
避免政府滥用职权 。 它使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在很大程度上避

免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产生强烈的矛盾 ， 提高了政策制定过程的合理化 、 透

明性和有效性 。 同时 ， 还能起到缓解社会矛盾 、 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
而这

种作用仅仅依靠社会成员个体是很难实现的 。

二 非营利组织参与 日本社会治理的背景

二战后 ， 随着 日 本经济社会的发展 ， 政府主导型社会管理方式已 不适应

时代要求 ， 民众呼唤新型 的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治理主体 。 2 0 世纪 9 0 年代以

来 ， 少子老龄化等 日 益严峻的社会问题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施展空间 。 因此 ，

非营利组织作为
一

支新的社会治理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进程 中 ，
已成为时代

① 参见罗伯特 ’ Ｄ ． 帕特南 ： 《使民主运转起来》 ，
王列 、 赖海榕译 ， 南 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2 0 0 1 年 。

② 神野直彦 ？ 澤井安勇編著 『
十少

． 力
？

八
＊

于 ＞又 新 分権 ？ 市民社会 0 構図 』 、 東洋

経済新報社 、 2 0 0 4 年 。

③ 该理论由美 国印 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 所的埃莉诺 ？ 奥斯特罗 姆 （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
） 与文森特

？ 奥斯特罗姆 （
Ｖ ｉｎｃｅｎｔ

Ｏｓｔｒｏｍ
） 夫妇提出 。

④ 参见李平原 ： 《浅析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 ， 《学习论坛》 2 0 1 4 年

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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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ＣＳ

发展的需要和非营利组织的一种历史使命。

（

一

） 政府主导型社会管理方式 已不 适应 时代发展

2 0 世纪 6 0 年代到 7 0 年代后期 ，
日本走的是

一

条产业优先 、 以政治手段

保证经济的发展道路 ， 推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 国家行政策略 。 这一时期 ，
政

府对于社会事务拥有绝对的权力 ， 即公共性是 由
“

官方
”

承担的 ， 自 民党 、

财界 、 官僚组织 （

“

铁三角
”

） 所构成的精英层是
“

公共性
”

实施的主体 。 这

种官僚主导型 国家体制 ，
也被称为

“

行政的公共性
”

。 政府主导型的行政 ，

一

方面使得 日本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 ， 另一方面大规模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也

带来了诸如交通 、 人 口 、 食品安全等问题以及城市垃圾和水污染等负面效应 。

这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 从而引发了全 日 本范

围内的居民运动 、 环境保护运动 、 消费者运动 、 自治体改革运动的兴起 。 从

这个角度来说 ， 这一系列运动是针对国家垄断的
“

公共性
”

所进行的挑战 。

9 0 年代初经济崩溃 ， 日本经济增长奇迹的神话被打破 ，
经济萧条 、 财政

困窘 ， 原有行政体制弊端凸显 。
1 9 9 3 年 ，

自民党主导 3 8 年的
“

1 9 5 5 年体制
”

崩溃 ， 日本政治和社会面临
一

系列挑战 ， 同时 ， 中 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 已

无法满足民众 日 益多样化的需求 。 田 中 角荣因洛克希德案被判行贿受贿罪 ，

竹下登 、 金丸信所涉弊案也相继被披露 ， 这
一

系列政治腐败现象加剧 了 日 本

民众对既有官僚体制的不满和失望 。 民众期望改变政府包揽各种社会事务 、

公共服务质量不高和效率普遍低下的状况 。 日 本由
“

大政府
”

向
“

小政府 、

大社会
”

的转变势在必行 。
？

在这
一时代背景下 ， 行政改革 、 信息公开 、 地方分权的呼声 日 渐高涨 ，

日本政府也希望通过重新划分中 央与地方职责 的行政改革 ，
实现由 中央集权

到地方分权的转变 。 1 9 9 6 年桥本龙太郎担任首相时 ， 推行了 以建立
“

精简 、

高效和透明的政府
”

为 目标的行政改革 ， 其 目 的就是为 了削弱 中央行政管理

范围和职权范围 ， 减少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和制约 ， 放权于民 ，

发挥地方和民 间的活力 ， 实现
“

由官 向民
”

的转变 。
2 0 0 1 年中 央省厅进行大

规模改革和重组 ， 中央政府机构从 1 府 2 2 省厅精简为 1 府 1 2 省厅 ，
人员编制

也得到了缩减 。 与此同时 ， 政府和民间都在探讨一种
“

官
”

与
“

民
”

相互合

作与协调的新模式。

（
二

） 少子老龄化课题 、 地方社会 问题亟须应对

2 0 世纪 9 0 年代以来 ， 日本的少子老龄化现象 日 益严峻。 截至 2 0 1 3 年 1 0

月 1 日 ， 日本总人 口为 1
．

2 7 亿人 ，
6 5 岁 以上老龄人 口为 3 1 9 0 万人 ， 占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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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比例为 2 5 ．
1 ％ 。 其中 ，

6 5￣  7 4 岁 的高龄老人有 1 6 3 0 万人 ， 占 总人 口 的

1 2 ． 8％； 7 5 岁 以上的高龄人 口有 1 5 6 0 万人 ， 占总人 口 的 1 2 ． 3 ％ 。 预计 2 0 3 5

年 ， 老龄化率达到 3 3
． 4％

， 即三个 日本人中有一人是 6 5 岁 以上老人 ，
2 0 6 0 年

老龄化率将会达到 3 9 ． 9 ％
， 即 2 ． 5 个 日 本人中就有

一位 6 5 岁 以上老人。

① 随

着 日本平均寿命② 的延长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 病人的生存期延长 ， 需要护理

的老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 在传统 日 本社会 ， 对老年人的护理除了依赖家

庭成员 ，
还依仗着社区居 民之间的互助合作 。 然而 ， 伴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 ，

传统地缘社会的逐渐解体 ， 近邻关系的 日渐疏远 ， 仅仅依靠家庭成员和邻里

互助以及单纯依靠公共养老机构 已不能满足 日益增长的养老护理需求 。 为应

对 日本社会老龄化程度 的不断加深 ，
日本政府出 台 了

一

系列政策和措施 ，

2 0 0 0 年 4 月 实施的 《护理保险法 》
③ 就是对策之一 。 目前 ， 日 本政府正在积

极构建全社会支持的居家养老的社会化服务 ， 即 以家庭为核心 、 以社区为依

托 、 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 ， 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化服务来解决 日 常生活 困难和

精神慰藉 。 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有机结合在
一

起的居家养老 ， 作为对传统家

庭养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 ， 正担负起 日 本养老护理的重要职责 ， 同时预示了

未来 日本养老护理发展的趋势 。 而居家养老这
一

养老模式的实现 ， 不仅要依

靠政府和企业的作用 ， 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

2 0 世纪 9 0 年代以后 ， 受全球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影响 ，
日本的地方社会发

生了很大变化 ， 表现在 ： 地方社会少子老龄化现象严峻 ， 经济停滞 ， 就业不

稳 ， 收入差距拉大 ， 家庭成员和邻里之间关系淡漠 ， 社会活力不足 ，
地方教

育水平和福利水平下降等 。 面对这些问题 ， 既有的政府管理模式严重滞后 ，

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 民众的要求 。 针对地方社会

的衰退和活力不足 ， 各地政府提出 了诸如
“

地方社会的再生
”

、

“

实现宜居城

市
”

、

“

重建地方社会
”

、

“

振兴地方社会
”

、

“

让地方社会焕发活力
”

、

“

增强地

方意识
”

等 目标 。 民众也在呼唤
一

种居民与行政 、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新

关系基础之上的地方社会的构建 。

① 厚生労
■

働省
『 高 齢社会 白 書 』

2 0 1 4 年版 、
ｈ

ｔｔ
ｐ ：／／ｗｗ＼＾．

ｃａａ
ｇ
ａ

 ｊｐ
／ｋｏｕｒｅｉ／＾ ｉｉｔｅｐａｐ

ｅ ｒ／ｗ
－

2 0 1 4／

ｚｅｎｂｕｎ／ｐｄｆ／ 1 ｓｉ  ｓ
＿

ｌ ．

 ｐｄｆＱ

② 2 0 1 2 年 ，
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 7 9 ． 9 4 岁 ， 女性平均寿命为 8 6 ． 4 1 岁 。 据预 测 ，

日 本人的平均

寿命还将延长 ，
2 0 6 0 年将达到男性 8 4 ． 1 9 岁

，
女性 9 0 ．

 9 3 岁 。

③ 日 语为 ：

『 介護保険法 』 。

“

介護
”
——护理有两层意思 ：

一是指对因病卧床不起者 、 认知症

老人或身体障碍 、 精神障碍者进行身体护理 ；
二是指对有需要的老年人在家务 、 日 常生活 、 心理咨询

等方面予以扶助 ， 使之尽可能 自立地生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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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地区环境 、 生活环境 、 自然环境的保护 ， 福利 、 医疗 、 教育

政策的充实 ， 公共设施的设置 、 开发问题等与地区居民生活 、 利益密切相关 ，

而要想提高本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 ， 让地方社会重新充满活力 ， 就

必须发挥当地非营利组织 、 企业 、 居民和志愿者等的作用。

（ 三 ）
9 0 年代以 来非营利组织 的兴起

2 0 世纪 7 0 年代 ， 随着城市居 民的职业稳定和生活安定 ，
以及民主主义教

育的推进 ， 日本的
“

新中 间阶层
”

不断扩大 ， 民众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也在

不断增强 。 进人 8 0 年代 ，
民众 自我实现愿望和社会参与意识空前高涨 ， 参与

町内会、 自治会等地域活动增多 ， 还在福利 、 终身学习 、 环境美化 、 文化活

动等更广泛的领域进行了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 因此 ， 有学者认为 ，
8 0 年代是

“

追求后工业化社会非物质性 、 精神性价值的市民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时

代
”

。 这
一

时期的市民运动是
“

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意识和运动 ， 是把生活的

过程视为一切
”

。
？ 与 6 0 ￣ 7 0 年代

“

阻止型
”

、

“

要求型
”

为主流的居民运动

相比较 ，
8 0 年代 以提高生活质量为 目标 的

“

建设型
”

居民运动逐渐 占据

主流 。
②

进入 9 0 年代以来 ，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展 ，
日 本民众国 民价值观越

来越多样化 ， 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 地方要求扩大 自治 ，
民众

要求扩大民主 ，
要求政府多提供服务 、 少干预民间活动 、 要求行政信息公开

的呼声 日益高涨。 在此背景下 ，

“

市民活动团体
”

或
“

志愿者团体
”

等大量

诞生 。

“

居民从等待行政部门行动转变为 自身行动 。 居民开始寻找 自 己能做的

事 ， 自 己能做的就 自 己去做 。

”

同时 ，

“

居民采取了
一

边与行政进行对话 ，

一

边探索如何与行政部门协作解决问题的态度
”

③
。

由于长期以来 日 本的民间组织 、 非营利组织
一直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 ，

导致 9 0 年代前半期以前非营利组织发展不尽如人意 。 莱斯特 ？Ｍ
． 萨拉蒙在

其 《全球公民社会
——

非营利部门的视界》
一书 中 ， 在对 9 0 年代前半期 曰本

非营利组织状况进行调査的基础上得出 了如下结论 ：

“

考虑整个国家的经济发

展水平 ，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非营利部门最不发达的 国家之
一

， 私人赠予水平

和志愿者水平都很低 。 有许多原因 ， 如立法限制和政府机构的官僚 ， 这使得

① 参见五十風晓郎 ： 《 日本政治论》 ，
殷国梁 、 高伟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0 1 5 年

， 第 2 2 页。

② 参见李文 、 赵 自 勇 、 胡澎等 ？

？ 《东亚社会运动》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0 9 年 。

③ 黑田由彦 ： 《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性的构造转换》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 0 0 5 年第 1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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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非营利组织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 。

”
？

1 9 9 5 年的阪神大地震 ， 成为 日 本非营利组织发展的
一个重要契机 。 在灾

区急需紧急救助 以及灾后重建过程中 ， 僵化的官僚组织没能及时有效地发挥

作用 ， 而来 自 四面八方众多的志愿者组织 、 没有法人资格的草根团体却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 以阪神大地震为契机 ， 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空前高涨 。

这
一

年又被称为
“

志愿者元年
”

。 日 本政府也意识到 ， 由那些有责任心 的公民

组成的公民社会与政府 、 企业一起渡过难关巳成为时代需要 ， 从而逐渐改变

了对市 民团体
一

贯的限制和谨慎的态度 。 1 9 9 8 年 1 2 月 ， 《特定非营利活动促

进法》 （ 即 ＮＰＯ法 ） 实施 。 该法有效地弥补了公益法人制度的不足 ， 大大降

低了ＮＰＯ法人的准入门槛 ， 并予 以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 《特定非营利活动促

进法 》 明文规定了被赋予法人资格的对象与活动 内容 ， 不允许非营利法人从

事以宗教和政治为主要 目 的的活动 ， 不得以任何政党的身份 （包括候选人 ）

从事以建议 、 支持或者反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为主要 目的的活动 。

日本政府对取得法人资格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活动予以政策和资金支持 ，

以实现为社会提供更高效率和更优质量的公共服务 。 《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

法》 实施后 ， 取得 ＮＰＯ 法人资格的非营利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 要想依据该法

成为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
必须从事该法所规定的 1 7 类领域 （ 之后扩展为 2 0

类 ） 的非营利活动 。 如下表所示 。
②

表 1 特定非营利活动的种类 （截至 2 0 1 4 年 9 月 3 0 日 ）

领 域


活动种类


法人数

第 1 类增进保健 、 医疗及福利的活动 2 8 9 0 5

第 2 类增进社会教育的活动 2 3 4 6 9

第 3 类推进社区营造的活动 2 1 6 0 0

第 4 类振兴旅游的活动 1 8 4 7

第 5 类振兴农村山村渔村或山区的活动 1 5 6 1

第 6 类致力于振兴学术 、 文化 、 艺术及体育 的活动 1 7 0 0 0

第 7 类致力于保护环境 的活动 1 3 7 7 3

第 8 类灾害救助的活动 4 0 3 4

第 9 类地区安全活动 5 7 1 9

① 莱斯特 － Ｍ ． 萨拉蒙等 ： 《全球公民社会一非营利部门的视界》 ， 第 2 0 5 页
。

② 内閣府 
ＮＰＯ

、
ｈｔ

ｔｐｓ 

：／／ｗｗｗ．ｎ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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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 类致力于保护人权 、 推进和平的活动［

8 0 9 9

第 1 1 类国际合作活动9 8 1 3

第 1 2 类促进形成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活动 4 3 7 9

第 1 3 类致力于儿童健康培养的活动 2 1 3 8 1

第 1 4 类致力于信息化社会发展的活动 5 6 9 8

第 1 5 类致力于振兴科学技术的活动 2 9 7 7

第 1 6 类致力于增强经济活力的活动 8 5 6 8

第 1 7 类支援职业能力开发以及扩大就业机会的活动 1 2 2 1 0

第 1 8 类致力于保护消费者的活动 3 0 5 6

第 1 9 类针对从事以上活动的团体在运营 以及活动予以联络 、 建言或支援的活动 2 2 3 9 9

第 2 0 类依据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条例开展的上述所列各项活动


1 3 6

注 ： （
1

）
一

个 ＮＰＯ 法人往往从事多个领域的活动 ， 因此 ， 合计超过了总数 4 9 4 5 6 家。
（

2
） 从第 1 4 类到第 1 8

类 ， 是 2 0 1 2 年修订 《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

2 0 1 2 年法律第 1 7 3 号） 施行 日 （ 2 0 1 3 年 5 月 1 日
）
以后申请并获得

认证的 。 （
3
）
第 4 类 、 第 5 类及第 2 0 类仅限于 2 0 1 1 年修订 《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
2 0 1 1 年法律第 7 0 号 ） 施行

日
（

2 0 1 2 年 4 月 1 日
）
以后申请并获得认证的 。

《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实施后 ， 民众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都在不断提高 。 具体表现在 ： 参与非营利组织活动的市民人数持续增高 ； 越

来越多的市民为非营利组织活动捐款 ， 或者进行志愿者服务 ；

一些市民选择

自 己感兴趣的非营利组织成为其会员 。 如今 ， 非营利组织作为新的公共服务

供给主体已经渗透到 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 在福利 、 养育子女 、 教育 、 环境 、

养老 、 健康等市民关心的领域提供更具专业性 、 技术性 的服务 ，
如 为高龄老

人 、 残障人士和独居老人开展送餐 、 购物陪伴 、 康复训练 、 陪聊等服务 ； 开

办社区
“

托老所
”

， 为社区老人提供可依 自身状况 自 由选择的巡访护理服务 、

短托服务等 ； 针对有子女负担的双职工家庭 ， 提供对病患儿童的临时保育 ；

设立社区育儿沙龙 ， 提供图书借阅和育儿咨询服务
；
绿化美化社区环境 ； 开

展物品的再生循环利用 ； 针对地区犯罪 、 家庭暴力 、 虐待儿童现象开展警示

宣传和防范活动 ； 将社区闲置的住宅 、 空地 、 店铺 、 公园加 以改造和利用
；

对有困难家庭进行帮护等 。 这些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民

众 日常的生活 困难 ， 有效地弥补 了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 ， 深受 民众

欢迎。

一

 1 4 9 
—



Ｑ 日本学刊 2 0 1 5 年第 3 期

三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战后 日 本国家主导的
“

行政的公共性
”

长期 占据主流地位 ， 这种政府主

导型社会管理方式 ， 已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 。 与此同时 ， 战后 日 本的公民社

会也在不断成长和完善 ，

一

些非营利组织在开展各项活动的时候 ， 越来越注

重处理和政府 、 企业之间的关系 ， 不再
一

味地对政府和政策表示反对和抗争
，

而是尝试通过 自身努力和与政府沟通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

（

一

）

“

新公共
”

与
“

协动
”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期 ，

一批 日 本知识分子发起了
“

公共哲学运动
”

致

力于构建与 日本乃至东亚社会文化相契合的
“

新公共性
”

理论 。 在学术界的

推动下 ，
日本政府也开始重视

“

新公共性
”

。 2 0 0 9 年 ， 鸠山 由 纪夫首相在第

1 7 3 届临时国会上的演说中对
“

新公共
”

进行了 阐述。 2 0 1 0 年 6 月 4 日
，
日

本政府发表 《

“

新公共
”

宣言 》 ， 其中强调 ， 要建设人与人 、 地区与地区之间

的纽带 ， 建设一个合作 、 富有活力 的社会 ， 特别是在教育 、 幼儿保育 、 社区

营造 、 防止犯罪 、 防灾 、 医疗福祉等与地区相关的领域吸收民众的参与 。 之

后 ，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

新公共
”

的措施 。

在
“

行政的公共性
”

长期 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 政府置身于公共服务管理

方立场 ， 而市民则处于供给方立场 。

“

新公共
”

则是市民 、 非营利组织作为主

体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 。

“

新公共性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传统政治局限 ， 尝试

将多元社会主体纳入政治和公共决策过程 ， 即致力实现市民参与型社会 。

”②

以
“

新公共
”

为中心的伙伴关系的形成 ， 需要以下基本原则 ， 即平等 、 自立 、

信赖 、 互惠 、 补充 、 灵活的关系 、 创造性 。

进人 2 1 世纪以来 ，

一

个引人注 目的变化是 ，
以往那种

“

公
”

与
“

私
”

明

确分离的状态变得模糊了 。 作为
“

新公共
”

服务的承担者 ， 非营利组织和志

愿者在福利 、 育儿 、 环境保护 、 社区建设等领域进行了
一

系列超越
“

私
”

范

畴的
“

公
”

的活动 ， 表现得非常活跃。 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市民社会与政

府 、 企业之间正在形成
一

种合理分工 、 互动合作 、 相互依存 、 相互补充 、 相

① 该运动主要发起人为东京大学校长佐佐木毅教授 、

“

公共哲学共动研究所
”

所长金泰昌教授 、

“

未来世代财团
”

理事长矢琦胜彦和东京大学教授山胁直司等 。 参见佐佐木毅 、 金泰昌主编 ： 《中间团

体开创的公共性》 第七卷 ， 王伟译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 0 0 9 年 。

② 俞祖成 ： 《战后 日 本公共性的结构转型研究》 ， 《太平洋学报》 2 0 1 1 年第 1 2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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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彰的
“

协动
”？ 关系 ， 而不是彼此替代 、 互相冲突的关系 。 目前 ，

日 本

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 的作

用
，
尤其是地方政府对

“

新公共
”

的态度和行动十分积极 。 例如 ， 福冈县将

实现
“

新的共助社会
”

作为奋斗 目标 ，
提倡非营利组织 、 志愿者 、 企业、 行

政等多样的主体互相支持与合作去解决地域课题。 福冈县还创设了共助社会

基金 ， 向那些赞同基金主旨的县民和企业进行资金募集 ，
再通过非营利组织 、

志愿者与多元化主体相互协作 、 合力解决地方社会的课题 ，
为地方社会的发

展做贡献 。
②

在社会治理进程中 ， 作为不同的治理主体出现的政府 、 市场与非营利组

织在共同利益和 目标下 ， 通过相互配合 、 相互协作 、 不断竞争的
“

协动
”

方

式来解决问题。 特别是在地方 自治 、 地方社会发展和社区营造领域 ，

“

协动
”

更是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 。

“

以往的公共 ， 行政从公平性 、 平等性的观点制定

和提供
一

元化的政策 ， 这就意味着是
‘

行政主导型社会
’

。 而
‘

新公共
’

不

仅仅是行政 ，
市民 、 ＮＰ 0 、 地缘团体 、 企业 ， 以及其他构成地方社会的各种

主体解决地方 、 社会的课题 ， 相互补充各 自强项 ， 相互帮助 ，
采取多元的措

施
， 依靠专 门的支持提供服务 ，

这就是
‘

协动型社会
’

。

”③ “

协动
”

改变了
一

种传统的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 ， 即市民的需要由政府承担这样一种单向思考

方式 ， 向着不同立场人士 、 不同立场的集团与政府共同承担公共和地区治理

的双向思考方式转变 。

非营利组织在积极探索一条与环境和社会发展协调 的 、 可持续生活方式

的
“

新公共
”

活动路径 。 在
“

协动
”

之际 ， 尊重各 自 的对等性和 自主性 ， 信

息公开 ， 明确各 自的责任和职责 ， 确保公平和中立 。 在
“

协动
”

过程中 ， 官

民之间制定并遵守原则或规则十分重要 。

①
“

协动
”

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文森特
？

奥斯特罗姆 （美国著名政治

学家 、 政治经济学家 、 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 ，
公共选择理论的开创者之

一

、 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

创始人之
一

） 在其 1 9 7 7 年的著作 《城市服务交付系统比较》
一书 中提出的 。 日 本 ＮＰ 0 中心为

“

协

动
”

下的定义是 ： 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组织为了达成
一

致 的社会 目的 ， 在保持各 自 资源 、 特性的基础

上 ， 以平等的立场协力共同采取行动 。

“

协动
＂

的要素有 以下几点 ： 各个主体享有共同的 目标 ；
主体

自主 、 自律与平等 ； 为了达成 目标 ， 各主体之间应各有偏重 ， 相互弥补 ； 各主体承担相应的 责任 ； 依

据求同存异的原则 ， 相互尊重各 自特点 ， 达成 目标 。

② 福岡県共助社会＂ 〈 9 
基金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ｋ
ｉ
ｆｕ ．

ｐ
ｒｅ￡ｆｉ

ｉ
ｋｕｏｋａ．ｌ

ｇ
．

ｊ ｐ
／ｆｕｎｄｓ／ 。

③ 岡田浩
一

■ 藤江昌嗣 ？ 塚本
一

郎
1

■

地域ＣＯ再生 ｔ 戦略的協動 Ｊ 、 竽 廿 Ｖ
、

、 2 0 0 6 年 、 1 8 9 
̄

1 9 0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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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非营利组织 与政府 、
地缘 团体 、 企业 间 的

“

协动
”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时 目标是
一

致的 ， 即构建人与人 、 人

与社会 、 人与 自然之间公正 、 合理 、 良性互动机制 ， 这也是非营利组织参与

社会治理的基础 。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服务同样有互补性 ，
政府在集中精力

办大事 、 资金雄厚等方面具有优势 ， 而非营利组织的强项在于提供个性化的 、

多样化的 、 灵活的微观服务 。
2 0 世纪 9 0 年代中期 以后 ， 日 本各地政府逐步开

始认真对待非营利组织 ， 表现出与非营利组织
“

协动
”

的积极态度 。 以厚生

省为例 ， 其与非营利组织
“

协动
”

内容十分宽泛 ， 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特定项

目 的支持 。 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如果涉及以下内容
，
如就业问题的解决 、 对残

障人士在就业和生活上予以援助 、 对
“

尼特族
” ？ 等年轻群体的职业培训 、

在公共设施等场所开展亲子交流和咨询活动 、 针对放学后家中无人照看的儿

童开设辅导班 、 开展防范 自 杀的宣传教育 、 对来 自 中国 的残留孤儿进行的 日

语教育 、 对 自 我封闭 、 足不 出户的
“

闷居者
”

的家庭成员 开展心理咨询和帮

扶 、 对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和生活指导等 ，

② 均可向厚生省 申请项 目资助 。

伴随着
“

协动
”

事业的增加 ， 地方 自治体与非营利组织的
“

协动
”

方式

也多样化了 。 多数 自治体增设或改设了
“

协动推进课
”

、

“

市民协动课
”

， 如

横滨市市民局设立了
“

市民协动推进部
”

。 不少 自 治体积极采取措施 ，
开展以

促进市民参与 、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为 目 的的
“

协动
”

事业 。 他们还在各种政

策措施中增加以非营利组织为对象的内容 ， 积极向市 民提供各种非营利组织

的信息 ， 为市 民团体活动提供场所 ， 促进市民和非营利组织对社会治理的参

与 。 2 0 0 9 年大阪市政府在制定 《建设
“

活力大阪
”

的政策推进蓝图 》
？ 时加

入了
“

协动
”

的理念
，
认为建设活力大阪需要政府与市民

一起努力 。 目 前
，

多数 自 治体为使
“

协动
”

作为
一个长期的政策 ， 制定了

“

协动推进条例
”

、

“

协动指针
”

、

“

协动推进方针
”

等制度 ， 如 《横滨市与市民活动协动的基本

方针 》 （横滨市 ，
1 9 9 9 年 ） 、 《爱知协动规则 2 0 0 4 》

④
（爱知县 ，

2 0 0 4 年 ） 、

《守山市市民参加与协动的社区营造条例》 （滋贺县 ，
2 0 1 0 年 ） 、 《阪南市 自治

基本条例 》 （ 大阪府 ，

2 0 1 1 年 ） 、 《市民协动条例 》 （横滨市 ，

2 0 1 2 年 ） 等 。

① 尼特族 （
ＮＥＥＴ

，
全称 Ｎｏｔ ｉ

ｎ
Ｅｍｐｌ

ｏ
ｙｍ

ｅｎ
ｔ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指￣■些不升学 、 不就业 、 不进

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
，
终 日无所事事的青年族群。

② 厚生労働省 、 ｈｔ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
ｊｐ

／
ｔｏ
ｐ

ｉｃｓ／ ｎ
ｐ
ｏ／ 0 2 ／ ｉｎｄｅｘ． ｈ

ｔｍｌ 0

③ 日语为 ：

『 「元気夂大阪 」 奁灼 芝卞政策推進匕夕 3

＞

』 。

④ 日语为 ：

『 态 協働少
一

夕 2 0 0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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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ＣＤ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
“

协动
”

的方式归纳起来有以下六种 ： （
1
） 委托 ，

尤其针对特殊的技术和高度专门 知识 ，
以及特殊的设备等 。 政府决定基本预

算和框架 ， 然后委托给非营利组织开展事业或进行调查 。 例如 ， 举办发挥非

营利组织作用的讲座 ， 开展市民活动 团体的调查研究 ， 推进物资再循环事业 ，

对市民设施进行运营等 。 近年来 ， 在项 目的规划阶段吸收非营利组织意见 的

情况越来越多 。 （
2

） 补助 、 资助 。

一

些特定的由 ＮＰＯ 法人为主体开展的活

动 ， 政府会对其部分费用以公共资金名义提供援助 。 从现实情况来看 ， 非营

利组织得到捐款和会员费的比例普遍较低 ，

一般在 5 ％￣ 1 0％ 的水平 ， 而政府

事业的收入比例在 5 3 ％－ 6 5％
，

？ 事业收人部分中 的绝大多数是通过政府委

托业务或者是政府购买服务外包等形式获得的收人 ， 而以市民为对象的服务

性收人相对较少 。 非营利组织在展开其社会活动的过程 中 ， 获取公共资金的

数量差别很大。 有些非营利组织接受的是
一

些廉价的委托业务 ， 为了履行委

托契约 ，
资金不足部分只能 自行垫付 ， 缺 口 大的话则通过有偿服务来补充 。

（ 3 ） 共同举办 、 共同运营 。 由非营利组织出构想 ， 出 志愿者 ， 政府出资金 、

提供场所等 。 （ 4 ） 利用公共设施 。 （ 5 ） 后援 ， 在
“

协动
”

实施中促进市 民志

愿者的参与等 。 （
6

）
提供信息 、 开展咨询和建言献策 。 在一些地方政府支持

下 ， 建立起了社会组织的援助中 心 ， 用于促进信息 收集 、 交流 ， 促进市 民活

动人才的培养 。

由地区居民构成 的
“

地缘团体
”

包括 自治会② 、 町 内会 、 学区组织等 。

这些地缘团体植根于 日 本社会的基层 ， 在地区福利 、 社区营造 、 养老护理 、

青少年培养 、 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着灵活多样的活动 ， 对于凝聚社区意识 、

增进地区居民之间感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 非营利组织相 比这些地缘团体具备

更为专业的知识和技术 。 因此 ， 在地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上 ，
二者联合起来开

展行动 ， 有利于有效解决地区课题。 例如 ， 非营利组织与 自治会联手对高龄

老人进行护理 ， 有效地减轻了家庭的养老负担 ； 非营利组织与町内会 、 商店

街店铺相互配合 ， 将闲置的房子重新加 以利用 ，
重新让城市和街道焕发出 了

魅力 ； 非营利组织与町内会 、 家长教师协会 （
ＰＴＡ

） 、 儿童会等团体联手 ， 利

用假期的学校教室、 公园和图书馆等公共设施 ，
开展有益青少年身心健康的

活动 ， 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 同时 ， 非营利组织与地缘团体

① 田中弥生 「官製市場 ｉ ；市民市場一摇托Ｓ ＮＰＯＷ力Ｖ 、
？

于 ＞又
一

」 、

『地域開発 』
2 0 0 7 年第 1 1 号 。

② 自 治会是
一

定地区居住的人们 以宜居 、 丰富的社区营造为 目 的
，
在地区社会采取各种解决问

题的活动 ， 为社区形成而努力的 自主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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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合作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扩展了各 自影响力 ， 加深了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

近年来 ， 企业的社会责任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
ｅｓｏｃ 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ＣＳＲ ） 日益受到

关注 。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本地区社会的问题 ， 采取与非营利组织
“

协

动
”

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 。 目前 ，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
“

协动
”

多在环境领

域 、 社区营造领域 。 在
“

协动
”

过程中 ， 市民们的合理化建议和提案
，
不仅

对地区发展也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 企业也能在活动的开展 中 ， 吸引 当

地年轻人参与 ， 从而发现人才 ， 充实企业员工队伍 。

日本各地都在探索
“

协动
”

的各种形式 。 例如 ： 东京都的
“

放学后 ＮＰ 0
”

（ ＮＰＯ 法人 ）

？ 为了让本地小学生放学后到 晚上七点之间过得充实愉快 ，
也为

了解决双职工家庭和工作的冲突 ， 开展了
“

学童保育
”

、

“

放学后儿童教室
”

等各种活动 ， 还针对残疾孩子开设了课程。 该团体得到了当地企业 、 居民 、

自营业者的支持 ， 不少志愿者为孩子们开设讲座 ， 被亲切地称呼为
“

市民先

生
”

。 目前 ， 已有超过 5 0 家企业成为他们的
“

协动
”

单位
，
课余时间为孩子

们开展各项活动 。 这种借助社会力量开办社会教育的办法可谓
“

协动
”

的成

功案例 。

“

支援社区经营人才培养紧急雇佣创立事业
”

（
三重县 ） 也是一个通

过
“

协动
”

运营的典型案例 。 当地政府委托
“

市民社会研究所
”

（
ＮＰ 0 法人 ）

对那些社区创业进行支持和咨询 ， 开展人才培养 ， 为 当地的年轻失业者提供

了培训机会和在社区创业 、 就业的机会 。

四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

近年来 ， 在 日本各级政府和 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

会治理的范围不断扩大 ， 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 非营利组织在 自 身不断发展 、

完善的同时 ， 也在参与法律和制度建设 、 提供多样化社会服务 、 疏通利益表

达渠道 、 理顺各种利益关系 、 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 倡导社会文明等方面进行

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

（

一

） 建言献策 ，
参与 法律和制度建设

非营利组织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 在社会治理中 ， 非营利组

织作为社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 ， 通过建言献策 、 批评建议 、 引导社会舆论、

与政府直接表达诉求等方式 ， 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好互动沟通 ， 使政策在制

① 放課後 
ＮＰＯ

、
ｈｔｔ

ｐ ：／／ｎｐｏａ ｆ
ｉ
ｅ 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ｒｇ／。

—

1 5 4—



曰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ＣＪ
）

定过程中反映民众的诉求和意愿 ， 有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 民主化 。

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
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在政策形成过程 中征求居民的

意见 。

一些从事专业性研究和调研的非营利组织成为政府的智库 ， 为政府的

决策发挥咨询作用 ， 还有不少非营利组织的提案被各级政府采纳 0

一些非营利组织在开展活动中发现社会和生活中不合理以及亟须改革的

地方 ，
于是致力于相关政策 、 法规的制定和修订。 例如 ， 《为增进环境保护的

意愿及推进环境教育的法律》 （ 简称 《环境教育推进法 》 ）

？ 就是由非营利组

织
“

环境文明 2 1

”

提案而制定的法律 。 该团体致力于环境教育和环境问题调

查和研究 ，
以及在学校 、 地区 、 企业等开展环境教育 。

2 0 0 2 年 5 月 制定并发

表了环境教育立法的草案 ，
之后启动 了环境立法的促进活动 。 他们召开研讨

会 ， 对各党派 、 议员提出意见书 ， 招募协议会成员 ， 开展签名活动 。
2 0 0 2 年

8 月 末 ， 执政党三党 （ 自 民党 、 公明党 、 保守党 ） 在
“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

会议
”

上接受了他们的提案 ， 并开始予以探讨 。
9 月

，
民主党发表了 《关于

振兴环境教育的法律 （暂定 ） 要点》 ， 内容与该团体的提案十分相近 。 在朝野

对环境保护 、 环境教育展开 了充分的讨论后 ， 《环境教育推进法》 得以成

立 。
② 另外 ，

“

温馨护理中心
”

（
ＮＰＯ 法人 ，

1 9 8 7 年创立 ） 所进行的一系列
“

合约护理服务
”

探索 ， 为 日 本政府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后期养老护理保险制度

的探讨和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

（
二

）
疏通利益表达渠道 ， 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

一

个稳定的社会 ， 需要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 由于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

时更多关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
而缺少利益表达渠道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常

被政府忽略 。 非营利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中
一

种最积极活跃和最具社会效益的

组织 ， 在市民与政府之间构筑 了一个交流与沟通的平台 ， 能反映不同群体的

利益诉求 ， 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 。

另外 ， 政府 由于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和领域限制 ， 很难适应突发事件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 ， 容易出现决策失误 。 而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基层紧密联系 ，

大多数经常进行调査和研究 ， 具备专业优势 ，
不但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

思路 ，
还能化解社会矛盾 ， 疏通利益表达渠道 ， 协同政府处理公共危机 ， 保

障社会的安定 。

① 2 0 0 3 年 7 月 1 8 日 日本参议院通过 ，
7 月 2 5 日 公布 。

② 藤村 工 「立法過程 参加Ｗ現状 ｔ 市民立 法 課題 」 、
『 ＴｈｅＮｏｎ

ｐ
ｒｏｆｉｔ

Ｒｅｖｉｅｗ』 2 0 0 9
年第

9 卷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ｊ
ｓ
ｔ
ａ
ｇ
ｅ＾

ｊ
ｓＬ

ｇ
ｏ．

 ｊｐ／
ａｒ

ｔｉ
ｃ ｌｅ／

ｊ
ａｎｐｏｒａ／ 9／ ｌ％ 2Ｂ 2 ／ 9」％ 2 Ｂ 2

＿

2 7 ／
＿ｐ

ｄ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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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一些非营利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 ， 对政策决定过程 、 政策内

容 、 政府权力予以监督 ， 对政府行为进行制约 。

一

些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危机

管理 ， 充当早期预警机制 ， 发挥协调利益 、 化解矛盾 、 排忧解难的作用 。 当有

民众对政府的某项政策和措施不满时 ， 非营利组织及时把对政府的要求 、 愿望 、

建议 、 批评集中起来转达政府 ， 减少并化解矛盾 ， 避免政府直接面对民众 ， 从

而使各种矛盾得到
一

定的缓冲。 当出现某个食品安全问题时 ， 非营利组织将民

众的要求汇集起来向政府和企业反映并交涉
，
督促企业道歉 、 检査问题 ， 并进

行赔偿 ， 有时还会聘请律师积极参与受害者理赔 、 追究肇事商家责任 。
①

（
三

） 满足民众 多 元需求
，
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大部分非营利组织与地区社会 、 社区密切相连 ， 能及时了解到 民众 日 常

生活的各种需求 ， 并迅速 、 有针对性地予以应对 。

“

流山友爱网络
”②

（
1 9 9 3

年设立 ，
1 9 9 9 年取得 ＮＰＯ 法人资格 ） 为让老年人在生活不便时得到照料 、 有

病时及时得到医疗和护理 ， 进行着富有创造性的服务 。 例如 ，
他们针对患认

知症的老人开办了共同生活和护理公寓
“

我们的家
”

。 在公寓筹备初期筹措建

设资金时遇到 困难 ， 他们 向企业 、 其他非营利组织 、 当地政府寻求帮助 ， 以

“

协动
”

方式筹集到了建设经费 。 目前 ， 他们在全 日 本创设了 2 0 多家这样的

共同公寓 ， 服务内容人性化 ，
服务价格低廉 ， 减轻了生活失能老人家庭和认

知症老人家庭的负担 ， 深受当地民众欢迎 。

非营利组织广泛开展社会互助活动 ， 对需要照顾的老年人 、 残障人士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 不仅满足 了人们的需要 ， 缓解了政府公共服务的困境 ，

还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 ， 密切 了邻里关系 ， 增强了社区凝聚力 ，
给地区社

会带来了活力 。

一

些非营利组织对社会弱势群体十分关注 ， 其开展的救助和关照社会底

层民众的活动体现了社会公平 、 正义和人道主义 。 例如
，

2 0 世纪 9 0 年代后 ，

日本的基尼系数出现较大幅度提高 ， 非正式就业年轻人的贫困问题、 女性的

贫困问题以及老年人的贫 困 问题浮出水面。 为 了谋求贫困问题的政治和社会

途径的解决 ，
2 0 0 7 年 1 0 月

， 市民团体 、 劳动组合 、 法律人士 、 学者以及关心

贫困问题的民众成立了社会团体
“

反贫困网络
”

。 该团体通过召开反贫困全国

大会 、 演讲会等形式引导政府 、 社会 、 媒体关注贫困问题 ， 他们还对灾区的

① 参见林夕 ： 《维护食品安全 日 本民间立大功 》 ， 《生命时报》 2 0 1 3 年 6 月 2 8 日 。

②ＮＰＯ
法人流山工一ｆ

彳 牟卜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
ｐｏ 

－

ｓｕ
ｐｐ

ｏｒｔ
ｊｐ

／ｕ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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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民众进行支援 。 因此 ， 可以说 ，

“

反贫困 网络
”

是以某一特定阶层为对象

开展的社会治理 ， 也是根植于地方社会 、 开展具体活动的社会治理 。

（ 四 ） 提倡民众参与
，
倡导社会文明

当今 日本
，
民众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巳相当密切 。 非营利组织为民众生

活水平的提高 、 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持续提供有益的服务 ，
也凝聚了 民众对社

会公益的责任和关心 ，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赖于民众参与和社会全体的支持 。

非营利组织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 提高 民众参与能力和水平方面发挥着

积极作用 。 像反对家庭暴力的非营利组织普及 了 民众的人权观念和男女平等

观念 ； 环境保护的非营利组织提高 了 民众对环境的保护意识 ；
政治参与领域

的非营利组织培养了 市民的参政意识 、 民主意识和 自 由 精神 。 同时 ， 民众也

在参与非营利组织的活动中获得对 自我满足感 ，
实现了 自身价值 。

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都将吸引 民众参与作为组织发展的 目标之一 ， 十分重

视对会员和市民的培训 。 像
“

地球村
”

、

“

环境市民
”

、

“

民 间非营利 ＮＧＯ
”

、

“

日本野鸟之会
”

等环保组织将环境教育作为主要工作内容 ， 注重环境意识的

普及 、 教育和宣传活动 。 他们经常举办包括电视讲座在内 的各种讲座 、 培训 、

演讲等环境意识的启 蒙和教育活动 ，
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 、 经验交流会 、

座谈会等 ， 推动和促进环境保护领域的民众参与 。 日本民众 自觉进行垃圾分

类 、 垃圾减量 、 废旧物品的再利用等 良好的环保意识和 习惯 ， 与非营利组织

的宣传、 引导和监督不无关系 。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既是现代社会 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 ， 也是

构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 尽管 日本非营利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还存

在诸多问题 ，
如 ： 自治体财政状况恶化导致

“

协动
”

费用被削减 ； 个别地方

政府为 了削减行政成本 ， 让非营利组织充当低廉劳动力 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

＊

非营利组织在活动资金和吸纳财源方面也存在不足 。 然而 ，
不容否认 ， 社会

治理已成为 日本社会体制建构的基本方向 。

综上所述 ，

一

个成熟的社会应是政府 、 企业 、 非营利组织三种力量基本

均衡的社会。 要想获得 良好的社会治理 ，
必须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

实现共同治理。 同时 ， 政府也应持续加大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 ，
不断扩大公

民的社会参与 ， 推动非营利组织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社会治理。

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究 ’
对中 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国家和

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也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 在社会治理领域 ， 我们需

要走
一条结合中 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 ， 这就需要在

一些方面借鉴 日 本的经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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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 ， 把社会管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主导 、 社会多元

主体共同治理转变 ； 促进社会组织担当社会治理主角 ，
并在各领域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
对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正确评价 ； 改

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 在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尽早出 台
一

部涵盖所

有社会组织类别的基本法律 ， 明确其法律主体角色和社会主体地位 ， 降低其

成立
“

门榄
”

， 激发其活力 ； 加快构建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 ；

进
一

步扩大公民参与 ， 引导民众关心和参与社会治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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